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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为使陕西省西咸新区王寺街道农村道路市场化保洁卫生达到城市环境卫生标准，对王寺街道农村道路市场化保洁项目进行招标。
1）服务期：1年（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服务人员配备及其他要求：
一标段：1、王寺南街、王寺北街、西户路及纪杨新街道路该四条路均为城市道路三级道路，王寺南街、北街为两班制，西户路、纪杨新街为一班制，保洁员工资参考城市道路标准的保洁员工资。2、为保洁人员购买团体意外险，根据相关标准为保洁员按时、足额发放取暖费、降温费、高温补贴等相关费用。3、不得少于一辆垃圾压缩车和一辆洒水车，及时清运确保道路无堆积生活垃圾，按时进行洒水降尘，确保道路无扬尘。
二标段：1、水厂路、园区路为三级城市道路一班制，保洁员待遇参考城市道路保洁员工资标准；农场路、天人路为农村道路，保洁员待遇参考农村道路保洁员工资标准。2、为保洁人员购买团体意外险，根据相关标准为保洁员按时、足额发放取暖费、降温费、高温补贴等相关费用。3、不得少于一辆垃圾压缩车和一辆洒水车，及时清运确保道路无堆积生活垃圾，按时进行洒水降尘，确保道路无扬尘。
2 、付款方式
1）付款方式：根据甲方对环卫作业的实际考核结果，每月结算支付一次，结算金额为总价的十二分之一后扣除对乙方的处罚、违约金及扣款等。
2）结算方式：采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付款前，乙方须按照甲方要求提供等额发票。
3）结算单位： 由甲方负责结算，乙方开具相应等额发票交甲方，特殊情形需要变更保洁费用的，由双方另行商定后核算。
3 、验收
1）由甲方组织或委托相关部门在服务期间进行现场巡检、验收。
2）验收依据：合同文本、合同附件、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
4 、违约责任：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质量不能满足技术要求，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对供方违约行为进行追究，同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二、服务要求
1 、保洁范围：
一标段保洁区域：主要包含王寺街道王寺南街、王寺北街、西户路、纪杨新街共计4条道路的保洁工作任务。
二标段保洁区域：主要包含王寺街道农场路、天人路、水厂路、园区路共计4条道路的保洁工作任务。
2 、道路清扫保洁工作要求
1）保洁人员应对道路进行全面清扫，并进行不间断巡回保洁，巡回保洁时，应规避行人并及时清除路面垃圾。道路保洁率100%；
2）严格落实早晚交通高峰期（7:00至9:00，17:00至20:00）严禁所有道路保洁车辆作业。
3）春夏秋冬季应在每日7:30前完成第一次清扫作业。
4）雨后或冲洗道路作业时，应先推水，后清扫；路面积尘及其他废弃物应及时清扫干净。
5）道路大面积污染需要集中清理时，及时向交警、行业主管部门反映，按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6）普扫时，应按人行道路面、树穴及周边、车行道路面、下水井口的顺序进行全面清扫。
7）清扫作业时需控制扬尘；清扫积水时不应使污水飞溅；不应将垃圾扫入下水井、绿化隔离带。
8）除下雨、秋冬落叶天气和普扫作业时间段外，其余时间段保洁应采用小扫帚和捡拾的方式。
9）清理油污地面，应先用洗涤剂刷洗后再用加压水清洗地面。
10）对于停车泊位区域，在车位空闲时及时清扫，对于长时间停放车辆区域宜采用小型设备进行清扫，清扫时应避免扬尘和刮擦车辆。
11）清扫后的垃圾靠边堆放，及时清运，垃圾应按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倒入相应的收集容器，垃圾收运结束后垃圾桶应复位并盖好桶盖。
12）餐饮饭店、建筑工地、集贸市场、早（夜）市及人流量较大区域的周边道路及人行道宜适当增加作业频次。
13）道路两侧、交通隔离栏下的积灰等应每月冲洗2次以上，雨后宜开展道路灰带冲洗作业。
14）应及时清理绿地（绿化带）内垃圾和枯枝落叶，使用专业工具捡拾废弃物并放于随身携带的垃 圾袋中，及时倒入垃圾分类收集设施，保持绿地（绿化带）干净整洁。
15）室外温度 3℃以下，洒水车、洗扫车禁止上路作业，主要以干式扫地车为主。
16）室外温度 3℃以上，洗扫车、干式扫地车同时上路作业。
17）对道路实施冲洗、洒水作业，作业时间：6:00-19:30，原则上利用交通高峰期以外时段对路面进行穿喷作业，可根据天气状况适当调整作业时间（气温 3℃以下禁止冲洒水车辆上路作业）。
18）详细洒水时间表，保洁公司自行调整和安排，并上报综合执法支队；遇特殊情况时，洒水作业情况进行调整，则另行通知。
19）配合环保等上级部门落实各类管控（扬尘管控、臭氧管控等）期间冲洗、洒水、雾喷作业，根据相关要求调整作业时间和频次。
20）清扫保洁时间表
	季节
	普扫时间
	中午保洁时间
	间接保洁时间

	夏季
	上午
	6:00 至 7:30
	11:30 至 15:30
	7:30 至 19:30

	
	下午
	15:30 至 17:30
	
	

	春、秋、冬季
	上午
	6:00 至 7:30
	11:30 至 15:30
	7:30 至 19:30

	
	下午
	14:00 至 16:00
	
	


注：中午保洁时间为值班时间，对道路开展垃圾捡拾工作，夏季高温天气除外。
21）接待上级领导检查、视察、举办大型活动或遇突发事件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保洁员和机械设备，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集合，服从统一安排。
①重大节假日期间增配保洁人员，适时延长作业时间。
②大型活动期间实行不断岗、无缝隙巡回保洁作业。
③重点道路及区域宜强化机械清扫、保洁作业。
3 、保洁清扫标准
1）人工清扫保洁作业时，环卫工人应穿着安全标志工作服，坚持安全、文明礼貌作业，不准串岗、不准坐岗、不准离岗、不准玩手机、不准花扫道路、乱扫道路，确保保洁路面、人行道干净，确保道路（含绿化带）及两侧可视范围内无散落垃圾和成堆垃圾，无泥渣积水。
2）道路清扫保洁要求做到“八净八无”
八净：路面净、道沿净、树坑净、花坛及绿化带净、隔离墩果皮箱净、城市家具净道路喇叭口净。
八无：无碎砖烂瓦、瓜果皮核、残枝落叶、烟头、纸屑、包装袋等废弃物，无堆积垃圾、泥饼、抛洒渣土、人畜粪便、动物尸体、无卫生死角、乱涂乱画，无积水，无积雪积冰，无焚烧树叶等杂物，无扬灰扬尘，无野广告。
3）人工清扫零星泥块或泥带，清扫完毕后，应及时进行冲洗，达到路面见本色的要求。
4）作业期间禁止焚烧清扫保洁产生的污物、树枝、落叶等。
5）严禁将灰土、垃圾等杂物扫入下水井、树池、花坛、绿地或其他市政设施以及沿不准街围墙内，并严禁抽打树枝树叶。
6）适时清扫沿街景观围墙，确保墙面及脊瓦无积灰、道路两侧的建筑物外墙应无明显污迹，无乱贴、乱画。
7）秋、冬季落叶多的路段应增加普扫次数。
8）保洁人员应巡回走动，及时捡拾纸屑、饮料瓶，做到勤走、勤看、勤动。
4 、垃圾收运作业要求
1）采用垃圾收集车、垃圾箱收集垃圾，用配套的专业垃圾收集车进行对接收运、转运，并定时对收运车辆及垃圾箱进行清洗、消毒，保证收运过程无污染，做到“垃圾不落地”，全密闭收运，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2）垃圾收运车沿固定路线收运，保洁员必须相互配合及时收集和倾倒垃圾；在垃圾运输过程中无垃圾扬、撒、拖挂和污水滴漏，按要求直接运往指定垃圾处理设施，不得中途随意乱倒、乱卸、乱抛垃圾。垃圾箱无残缺、破损，封闭性好，外体干净。
3）确保垃圾收运及时，保洁员必须按时收集、清掏，不得长时间堆积、满溢，影响市容环境。每次垃圾收集作业完成以后，将垃圾箱地面清扫或清洗干净，做到车走地净，无散落垃圾和堆积杂物，无积留污水。运输垃圾应尽量避开上下班高峰期。装卸垃圾符合作业要求，避免在居民住宅附近装运垃圾，作业时注意减少噪声。
4）装卸垃圾时，车辆应注意避让行人、车辆，及时将垃圾箱放回原处，摆放整齐。停车装卸垃圾时，应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并做好防护措施。
5）垃圾收集作业时应做到文明、安全和有序，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对公众生活的影响。
6）垃圾收集车辆出车前应进行车辆检查，发现故障及时排除，确保车况良好；作业完毕后，应对车辆进行清洗，车体外表无污迹、灰垢，保持车容车貌整洁，并进行消毒和维护工作。
7）垃圾转运后，要将地面打扫干净，做到车走地净。
8）垃圾转运不准积存。
9）垃圾收集车辆进中转站倾倒时，做到按顺序进站，服从站内人员指挥。
10）垃圾倾倒后要下车进行检查、清理车厢内外垃圾，并将垃圾箱外垃圾清理干净。
5 、安全作业
1）清扫保洁人员应进行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定期组织安全教育培训。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人，完善三级安全教育，并有完整的检查记录。环卫作业单位应对在岗作业人员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和技能等相关培训并考核。
2）保洁员要根据路段的人员、车流情况，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和方式，主动避开行人和车流高峰，以免发生意外。
3）保洁员在清扫和保洁时，应按车行线反方向清扫，特别在清扫中间护栏时要提高警觉，注意来车。保洁三轮车不能太靠近车行线停放。清理主车道上的成堆的泥土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在作业点 30m～50m 外放置警示桶，迎着车辆来驶方向操作，发现不安全迹象时应立即采取避让措施；遇道路抛撒、路面大面积污染等突发状况清扫时，距清扫点来车方向50m～100m 处应设置警示牌
4）文明作业：各时间段作业要严格按照要求作业（工具对口），垃圾及时清理集中转运，不得焚烧树叶、垃圾。
5）作业时，保洁工具不应在道路上随意摆放影响交通、市容。
6）机械清扫保洁车辆应配备灭火器、反光三角板等。
7）不应在车体外悬挂物体，在保洁三轮车上挂放工具时，宽度不得超过车厢宽度，长度不得超出车厢总长度 50cm（大扫把除外）。
8）机械清扫保洁车辆在倒车和急转弯时应收起吸盘（扫盘）。
9）车辆驾驶员应密切关注路况，严格控制车速、行车间距，保证作业安全，防止发生意外。
10）环境能见度小于 300m 时不可在机动车道作业；环境能见度小于 100m 时暂停全部作业。如处理突发事件时应开启雾灯、放置警示牌等确保安全。
6 、重大活动、节假日及突发情况的环卫保洁
1）中标单位应建立一支临时应急小分队，适时延长作业时间。以满足重大活动、节假日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要求标准，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重大活动、节假日的环卫保洁工作。
2）大型活动期间实行不断岗、无缝隙巡回保洁作业。
3）重点时段宜强化清扫、保洁作业。
4）垃圾应及时清运，不得堆存。
5）保洁人员发现突发状况应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及时放置警示标志，摆放安全锥桶，并等待应急人员的到位。
6）应急人员到位后，按照应急预案对现场进行清理、清扫，恢复路面干净、整洁。
7 、劳动保障
1）中标单位须与保洁员签订劳动合同。
2）中标单位应向保洁员按时全额发放工资、福利。
3）中标单位须按照市级部门要求为保洁员购买保险。
4） 中标单位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根据所承担的服务内容，与公司员工确立合法的劳动/劳务关系，签订正式用工合同，规范用工行为，保障员工合法权益。
8 、人员设施设备的配备和管理
（1）中标单位应配备不得少于一辆垃圾压缩车和一辆洒水车。给每名保洁员配备大扫把1把、小扫把1把、簸箕1个、铲子1个、抹布2块，铁锹1把等其他必要的保洁工具。工具配备要统一尺寸、统一规格、统一要求。
（2）成交单位所提供的人员及车辆若有与服务区域农村道路通行情况或收运工作现状不符的情况，成交人须结合实际合理补充或优化人员及车辆配备方案。
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对车辆、人员、设备等相关条款进行配备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
9 、人员安置
中标人应全员接收甲方现有符合工作条件（体检达标，无重大疾病）的环卫工人，后续用工量成交人视运营情况及作业量经甲方审定后确定。
10 、其他要求
1）按照规定，完成所辖区域内的环卫服务工作内容；主动配合环卫管理部门做好辖区内的各项环境卫生工作；自觉接受省、市、区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考核；
2）中标人与采购单位签订合同时，采购单位向成交人公布《环境卫生质量考核办法及评分标准》，由采购单位对成交单位进行日检查、月考核并进行综合打分（满分 100 分），如连续 3 个月考核低于 70 分，采购单位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另行委托其他单位管理，并不对成交人做任何补偿。
